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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

建设改革等精神，加强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

教师专业实践动手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教育部等七

部门关于印发〈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〉的通知》文件

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

践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定期组织教师企业实践，是加强学校“双师型”

教师队伍建设，实行工学结合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，提

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，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、提升教

学能力的重要形式和有效举措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全体专任教师，包括专业课

教师、公共基础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。

第四条 教师企业实践要坚持有计划、有目标、有实效

原则，采取专兼结合、长短期结合（也可利用寒暑假时间）、

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等形式组织实施。各二级学院必须加强教

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的组织领导和规划，加强校企合作单位和

实习基地的联系，制定合理的教师下企业实践计划，明确企

业实践工作任务。各二级学院要积极创造条件，合理调度教

学工作任务和科学安排企业实践，多种形式定期或轮流组织

安排教师每年参加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 个月，并将教师企

业实践名单报人事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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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教师企业实践采取学院统筹安排与教师自行

联系相结合的方式。教师自行联系的实践单位必须经学院审

批认可，实践单位性质应与教师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，且具

有一定规模，生产技术、管理水平在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。

在同等条件下，实践单位优先考虑校企合作单位和专业实习

基地。

第六条 教师（含实践指导教师）在企业实践必须达到

规定的时间要求。专业课教师企业实践时间每年不少于 1 个

月、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。新入职教师企业实践时间两

年内应达到 6 个月以上。公共基础课教师企业实践时间每 5

年累计不少于 3 个月。

第七条 教师企业实践可选择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在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岗位兼职或挂职锻炼。

（二）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。

（三）接受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。

（四）直接参与项目合作。

（五）带领学生实习同期实践。

（六）到企业考察观摩。特殊情况并先经得学校同意，

企业考察观摩方可纳入教师企业实践。

第八条 企业实践的内容和任务

（一）新教师、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

内容为掌握企业生产流程、岗位职责、技能标准，熟悉设备

操作，了解工艺设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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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内

容为：了解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

标准等。

（三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专业带头人企业实践

或挂职锻炼的主要方向为：了解行业发展趋势、前沿技术、

先进产品或设备；参与企业工作流程改革、项目开发、技术

研发攻关；开展课程体系、教材开发与行业岗位需求的对接

等教学资源转化。

（四）公共基础课教师须到企业一线学习考察，了解企

业文化、行业发展动态、市场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。

第九条 教师应根据本人从事专业选定企业实践单位，

制定企业实践计划，向所在二级学院提交企业实践申请（附

表 1）。各二级学院要对申请人的企业实践单位、实践工作

计划进行认真审核，并采取“一人一策”的办法，明确教师

企业实践的单位、时间和任务。

第十条 教师应在企业实践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

所在二级学院提交企业实践报告（含实践时间、任务、成效、

典型案例等）、项目成果报告、考勤记录以及企业的鉴定意

见，二级学院负责对教师的企业实践经历、成效等进行评价

（附表 2），并负责建立教师个人企业实践档案。每年 3 月、

9 月，二级学院把《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评价表》

交人事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企业实践期间的管理要求。教师参加企业实

践，必须恪守职业道德规范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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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管理、安全、保密、知识产权及专利保护等各项规定，

确保安全生产，维护学校声誉和企业利益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加强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宏观指导。教

师企业实践管理工作列入二级学院的部门工作年度责任制

考核指标体系。

第十三条 教师企业实践经历纳入教师考核，作为职称

评聘、评优评先、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

行。

附表：1.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申请表；

2.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评价表。


